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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設置社區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二)各種親職請假規定 

1.安胎休養 

2.陪產假 

3.產假 

4.育嬰留職停薪（0-未滿 3 歲） 

5.家庭照顧假 

(三)其他 

1.成立全人照護為核心孕產婦關懷中心 

2.實施彈性工時 

3.落實「性別工作平等法」，協助企業建立友善的工作環境 

為讓國人在老年階段，仍能享有健康、安全、活力、尊嚴和自主的生活，以及終身學習之友

善環境，人口政策白皮書高齡化部分對策及其目標分述如下： 

一、「強化家庭與社區照顧及健康體系」：強化健康促進與預防保健、建構完備長期照顧體系；支

持家庭照顧能力，分擔家庭照顧責任。 

二、「保障老年經濟安全與促進人力資源再運用」：建構完善的老年所得支持體系，保障國民老年

經濟安全；協助高齡者就業與人力資源再運用。 

三、「提供高齡者友善之交通運輸與住宅環境」：提供完善的高齡者運輸環境，促進高齡人口社會

參與；維護高齡者尊嚴與自立的生活環境，滿足高齡者的居住安排與居住型態。 

四、「推動高齡者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建構優質友善的高齡者社會參與及休閒活動環境；建立

運動休閒相關專業人員培訓機制，提升專業服務品質。 

五、「完善高齡教育系統」：提供高齡者終身學習環境，滿足再教育、學習之需求；建構無年齡歧

視的跨世代融合社會。 

（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臍帶血之應用及限制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247） 

黃委員就臍帶血之應用及限制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國內臍帶血保存業者以廣告等誇大臍帶血功能及未來應用等情事，本部依消費者保護法於

100 年 9 月 8 日公告訂頒「臍帶血保存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據以規範業

者及保護消費者。若引用尚在科學研究階段之細胞增生/分化技術之情形，經查證廣告內容確

實有誇大不實者，將以人體器官保存庫管理辦法及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可處新臺幣 10 萬

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民眾若對於臍帶血業務員之推銷內容或說詞有疑慮時

，應要求該業務員提供所言之書面資料或留下錄音檔，檢具相關資料向各地衛生局提出檢舉



 

 
253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68 期 院會紀錄

，衛生局依事證查明處辦。 

二、由於臍帶血之未來應用具高度不確定性，為避免業者誇大其詞等情況發生，本部於「臍帶血保

存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二點，強制要求臍帶血保存業者於契約明定「機構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廣告保證，保存之臍帶血在現在或未來可以治療任何遺傳性、血液及其他

疾病或不可預期之醫療效用。機構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性，對於產婦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

廣告之內容。」等提醒條款；同時，要求業者須在契約中應充分告知消費者之事項，包括臍

帶血未來醫療運用上的不確定性、保存風險等，並由消費者簽章確認業者已善盡上揭告知義

務。本部依據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於 101 年 7 月 24 日修正公告臍帶血定型化契約範本，以

供遵循。當（101）年 7 月至 8 月隨即配合行政院消保處，聯合地方衛生局及消保官，針對臍

帶血保存業者，進行查核，該次聯合查核缺失項目，皆已改善完竣，未來仍持續性查核，以

落實監督機制。 

三、有關臍帶血醫療應用方面，除本部已公告有關造血、骨髓系統及先天性疾病等 22 項適應症外

，其他細胞治療均屬於人體試驗範疇，本部曾受理以臍帶血細胞治療腦中風及脊髓損傷之試

驗案例。由於臍帶血移植率低及未來應用具高度不確定性，將輔導臍帶血保存業者應誠實完

整告知民眾臍帶血醫療應用之現況及其限制，並持續管理監督。 

四、今（102）年，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為加強宣導消費者正確臍帶血保存等資訊，特別製作以儲

存臍帶血風險、保障消費者權益、訂定合理化收費比例及賠償責任等為主題之宣導海報、單

張，透過地方衛生局，深入地方醫療院所、婦產科診所等進行衛教，並配合例行健康推廣活

動、積極參與廣播節目、生技醫療展覽等方式加強宣導，目前已辦理完成 7 場宣導活動，未

來仍持續加強並擴大辦理宣導活動。 

（十）行政院函送許委員忠信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

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6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6-215） 

許委員質詢國防事務問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一、軍事機關採購為政府採購及施政之一環，國防部均能配合政府擴大國內軍需工業及扶植民間工

業之政策，凡國內已能產製或供應，或無法確定國內有無能力產製或供應者，均需優先向國

內廠商辦理採購及嚴採禁用大陸地區產品之原則。 

二、國防部所屬單位編訂採購計畫，均依個案特性研訂適當之驗收方式，除視個案情形要求廠商出

具製造、產地、進口等相關證明文件外，並可訂有「履約督導」機制，以作為軍品獲得來源

之查核機制。 

三、國防部及所屬單位對產品來源之查證作業，則係依財政部訂頒之「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

辦理產品原產地認定之作業。 

四、國防部將持續督飭所屬，落實優先向國內廠商採購及禁用大陸地區產品之政策，並透過合約管


